
 
 

製作檢查記錄表 
執行安檢人員 

 

依消防法第 6條第2項由分隊依轄區特性分類列管檢查及複查 

(至排定之受檢場所執行消防安全檢查/執行安檢人員) 

不合格 

結束 

檢查 
規劃 

合格 不合格 

開立限期改善通知單 
執行安檢人員 

 

執行複查(或依同意展延日後複查) 
執行安檢人員 

 

製作複查記錄表 
負責執行安檢人員 

 

 
開立舉發違反消防法暨限
期改善通知單 

負責執行安檢人員 

 

金門縣消防局消防安全檢查作業流程 


